子計畫2
    屏東縣政府111年度兒童權利公約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
（一）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4條
 (二)CR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第 21 22 點，
二、目標：
  培訓各校兒童權利公約種子教師，協助本縣各級學校推動兒童人權公約教
師宣導與校本主題課程規劃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四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
五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人權教育輔導團
六、辦理時間: 屏中場 112年1月11日 8時30分至4時30分(6小時)
七、辦理地點：東港鎮以栗國小 

八、參加對象：
  （一）本縣各校負責學務工作人員務必指派一名參加(主任或組長)
  （二）本縣幼兒園請務必指派一名教學人員參加(教師、教保人員或助理教保員)
九、實施內容：
 （一）研習課程：
	課程內容

	時間    
	課程內容
	授課老師
	備註

	8：30-09：00
	開幕式
	
	

	09：00-10：30
	專題論壇
	外聘
	

	10：40-12：10
	        討論實作(一)
	    外聘
	

	12：10-13：10
	午餐休息
	
	

	13:10-14:40
	   討論實作(二)
	外聘
	

	14：50-16:20
	                成果發表

	16:30-17:00
	                綜合座談


（二）報名方法：參加人員請至教師在職進修中 http://inservice.org.tw)報名
 (三)研習時數: 全程參加者發給6小時研習時數。
 (四)研習後進行成員回饋分析及評估
十、種子教師培訓後工作配合
(一)種子教師依學校狀況，積極推廣CRC，落實CRC之精神，以符應兒童權利公約
    施行法所規範之範疇。 
(二)種子教師須回校辦理各校4小時之CRC教師研習活動
十一、獎勵與考核: 承辦單位工作人員依規定辦理敘獎。
十二、經費來源：由教育部專款補助
十三、預期成果與效益：
 (一)整合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之推動CRC相關資源，協助各級政府機關及學校規劃推動CRC，以促進民主深化，落實對於兒童之相互尊重、包容與關懷精神。 
 (二)透過教育訓練及認知提升活動，提升教育人員對於CRC理念與知能，以使 CRC精神意涵，有效促進兒少在家庭、學校及社區的參與。
十四、本辦法陳縣府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
